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书

京兴市监认责听告字〔2026〕第010号 
胡佳伟 ：
[bookmark: _GoBack]    经查，你作为北京辰阳东宇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为其办理登记提交申请材料时，签署了《提交人承诺书》并承诺“已依法取得申请人对提交登记申请的委托，提交的申报信息、申请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申请材料和承诺书中签名、盖章均系当事人本人真实意愿和亲自签署、用印；所做承诺是本提交人真实意思表示，并承担虚假承诺、未履行承诺的法律责任和惩戒后果。”等内容。但根据调查发现，北京辰阳东宇科技有限公司于2022年04月24日变更登记中提交的周*淇的身份证件是已经失效的，你作出的承诺内容与真实情况不符。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三款的规定，现决定认定胡佳伟为虚假市场主体登记直接责任人,自北京辰阳东宇科技有限公司2022年04月24日变更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市场主体登记。
如对本认定持有异议，可以自收到本认定书后六十日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认定书后六个月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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